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可以依照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包括自行或授权有关组织强制收集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如身份证号码、住址、行踪轨迹等;③为确保社会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与使用而合理使用

个人信息。例如,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的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

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

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

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被告应当对认定公共利益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在一起案件中,原告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被告房管局公开

经适房、廉租房的分配信息并公开所有享受该住房住户的审查资料信息(包括户籍、家庭人均

收入和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等),被告以这些信息涉及他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一审法院支持被

告的观点认为,原告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包含享受保障性住房人的户籍、家庭人均收入、家庭

人均住房面积等内容,此类信息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不应予以公开,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申请人申报的户籍、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等情况属于

个人隐私,但这些信息属于申请人能否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条件。只要申请经适房就必须

要向主管部门提供符合相应条件的个人信息,以接受审核。“当涉及公众利益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与保障性住房申请人一定范围内的个人隐私相冲突时,应首先考量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属性,
使获得这一公共资源的公民让渡部分个人信息,既符合比例原则,又利于社会的监督和住房保

障制度的良性发展。”因此,被告房管局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是违法的,二审判决被告

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书面答复;〔34〕④基于学

术科研、文化艺术及公共教育发展的公共利益合理使用个人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对个人

信息的合理使用与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1、2、6、8项规定的合理使用以及第23条

规定法定许可存在差别。如前所述,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本身是对财产权的限制,而个人信息的

合理使用是对人格权益的限制,因此,并非任何学术研究或文化艺术都可以合理使用个人信

息,仅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者方可为之。仅仅是个人进行科研,就允许未经同意而使用个人信

息,显然是不可以的;⑤为维护社会公共道德而合理使用个人信息,我国《民法典》第8条确立

了公序良俗原则,所谓公序良俗,就包括了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自然人行使个人信息权益不

得违反公序良俗,同样基于公序良俗也可以对个人信息进行合理使用;⑥为了其他的社会公共

利益而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如基于残疾人保护、劳动者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弱者保护的考

量,或者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而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当然,这些合理使用的具体

情形应当由法律加以规定。
(三)维护自然人的合法权益

依据《民法典》第1036条第3项,为了作为个人信息主体的“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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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详见“杨政权诉山东省肥城市房产管理局案”,2014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法院政府

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之一,载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fx/fx_fxxf/201409/t20140916_1329692.
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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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自然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而合理实施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

谓维护该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是指为了维护作为个人信息主体的自然人的人身财产权益。例

如,甲突发疾病而生命垂危,急需在掌握其既往病史等个人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对应的抢救治

疗,而又无法取得其本人或近亲属的同意。此时,为了挽救甲的生命,可以实施个人信息的处

理行为。比较法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也有相同的规定,例如,欧盟《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第23条第1款第i项规定,为了“对数据主体或其他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保护”,
根据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应遵守的欧盟或成员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通过立法措施限制该条例

第12条至22条,第34条及第5条的权利与义务的范围,只要该限制符合该条例第12条至22
条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且实质符合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本质,且是民主社会应采取的必要的适当

的措施。再如,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第2款第2项以及第23条第1款第3项规定,
“为保护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而有必要,却又难以取得本人同意的情形”,个人信息处理业者

可以未事先取得本人的同意而获取自然人的个人数据或者将其个人数据提供给第三人。
事实上,不仅为了维护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主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以实施对个人信息的

合理使用,就是为了维护自然人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针对该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实施合理使用行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6条第1款第4项和第

20条第1款第4项规定,“为防止他人权益之重大危害”,公务机关或非公务机关对个人资料

之利用,可以在于搜集之特定目的必要范围之外利用个人资料。我国《民法典》第1036条第3
项仅规定了维护作为个人信息权益主体的“该自然人”合法权益,没有规定维护其他民事主体

合法权益时的合理使用。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法典》对此存在缺漏。因为,如果是为了维护

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需要合理使用个人信息,那么该等情形属于紧急避险,完全可以适

用《民法典》第182条,无需重复规定。当然,我国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做出更细致明

确的规定。
(四)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依据《民法典》第1036条第2项,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

信息,即便没有得到该自然人的同意,行为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

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所谓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有两个特征:其一,合法性,包
括自然人自行公开(即行使个人信息权益而针对个人信息进行处分),也包括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被公开(如法院公开裁判文书中涉及到的个人信息)。至于那些因他人泄露或非法公

开的个人信息,虽然客观上确实处于公开的状态,但因不属于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故此不适

用《民法典》上述规定。其二,公开性,即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不特定的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

径而获悉。例如,接受记者的采访报道中公开个人信息,他人皆可通过网络搜索合法获得。如

果只是在很小的亲友圈子内公开,如在微信朋友圈中公开,只有特定的人才可以获得的个人信

息,不应认为是公开的个人信息。
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包括两大类:其一,自然人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如某教授将自己的

办公室电话、手机号、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在自己的个人网页上加以公开,从而使得这些个人

信息进入了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其二,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这主要包括

两种情形:一是,依据行政行为而公开的个人信息,即因政府机关履行职责而依法加以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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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例如,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条例》的规定,企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企业的年度报告中涉及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的内容如“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

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等。二是,依据司法行为而公开的个人信息,即因为法院的司法行为而公开法律文书,其中也

会涉及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例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不应公开的情形外,都应

当在互联网上公开。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虽然应当删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
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

息”“家事、人格权益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等信息,但是,有些个人信息仍然应当在裁

判文书中保留。对此,该司法解释第11条第1项有相应的规定,即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除根据本规定第八条进行隐名处理的以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自然人的,保留

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所地所属县、区”。
《民法典》第1036条第2项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依据该条第1款第4项,如果网络用户或者网

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的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

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是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

公开的个人信息,则不构成侵权行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依据该条第2款,如果网络用户

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这些个人信息,或者公开该信

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权利人请求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无论是自然人自行公开的还是其他已

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原则上是可以无需告知并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即能够自由处理。因为,
这有利于促进信息的流动与利用,对于网络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如果

该自然人明确拒绝对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或者处理该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则构

成例外。这是说,一方面,即便是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自然人对这

些个人信息并不因其公开而失去控制的权利,其有权决绝他人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另一方

面,由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维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即
便是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也不得任意进行处理,如果处理该信息将侵害自然人的重大利

益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所谓“侵害自然人重大利益”的情形,是指处理将有害于自然人的生

命、身体、自由、财产或其他重大利益。例如,通过对各种合法公开的信息的处理而对自然人进

行人格画像,从而导致该自然人在接受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遭受种族、性别的歧视等人格尊严

之侵害,则该处理行为侵害了自然人的重大利益,是非法的。
(五)其他问题

在比较法上,部分立法例还规定了一种可以不经自然人同意而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即为

履行合同而必须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第1款b项规定“处
理是数据主体作为合同主体履行合同之必要,或者处理是因数据主体在签订合同前的请求而

采取的必要措施”的,处理视为合法。有观点认为,我国法也应当将这种情形规定为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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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35〕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处理者也是在取得自然人的同意的基础上处理个人信息

的,而非仅因缔结合同或履行合同本身就可以直接处理个人信息。因为,无论是合同的缔结过

程中一方获取他方的个人信息,还是已成立合同的履行中双方使用对方的个人信息,本质上都

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而产生的或与之紧密相关的行为。缔约的意愿本身至少已经包含了同

意相对方知晓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在缔约目的范围内使用,履约就更不例外了。试想,如果自然

人连个人信息都不愿意提供,遑论缔约和履约。而且,即便是缔约或履行取得对方关于处理个

人信息之同意,显然也不能超越或违背缔约或履约这一目的范围。故此,我国《民法典》在合同

编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

的信息,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或

者信息,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501条)。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以
及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均无必要将这种情形作为合理使用的情形,否则不仅违反私法

自治原则,也不利于保护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36〕

Abstract:Inordertocoordinatetherelationshipbetweenprotectionandutilizationofpersonalinfor-
mation,China̓sCivilCode(CCC)establishestherulesofthefairuseofpersonalinformation.InChinese
law,thefairuseofpersonalinformationmeansrestrictionsontherightsandinterestsofpersonalinfor-
mationthatnaturalpersonsenjoyaspersonalityrights.CCCregulatesthefairuseofpersonalinformation
onthreelevels.IntheSectionofGeneralProvisions,abstractnormsstipulatetheprinciplesofpublicor-
derandgoodcustoms,goodfaith,andrightabuseprohibition.Atthelevelofgeneralprovisionsinthe
SectionofPersonalityRightsofCCC,thefairuseofpersonalinformationisreflectedasthemainfactor
tobetakenintoconsiderationwhendeterminingthetortliabilityofpersonalityrightsasprovidedinArti-
cle998,andisrevealedintheprovisionsunderArticle999onthefairuseofpersonalityrightsaswell.
Furthermore,Article1036,whichisaboutliabilityexemptionforprocessingpersonalinformation,di-
rectlyformulatestherulesaboutfairuseofpersonalinformation.Thesituationsinwhichpersonalinfor-
mationmightbeusedreasonablycanbedividedintothreemaincategories:forprotectionofpublicinter-
ests(includingnationalinterestsandsocialpublicinterests),forprotectionofrightsandinterestsofthe
subjectsofpersonalinformation,andforreasonableprocessingofpersonalinformationthathasbeenlaw-
fullydisclosed.

KeyWords:CivilCode;PersonalInformation;FairUse;Process;Exemptions

(责任编辑:许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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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参见江波等,见前注〔16〕,第117页。
例如,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8条第2款明确规定:“无论前一款规定如何,个人信息处理业者

在因与本人签订合同而取得合同书及其他书面材料(包括电磁记录。以下于本款中相同)上所记载的该本人

之个人信息的情形、以及其他直接从本人处取得书面材料上所记载的该本人之个人信息的情形,应当事先向

本人明示其利用目的。但是,为保护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而有紧急必要的情形,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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